
防止体制内

法律人才流失
当下， 我国一些优

秀的法律人选择离开体

制， 或担任律师， 或从

事其他市场化法律服务。

同时， 一流大学的法科

生选择进入司法体制的

比例呈现出下降趋势。 长此以往， 不免让

人担心会造成司法体制内优秀人才的日益

减少。

本期 “非常阅读” 推荐的书中也有对

这个问题的反思， 如关于 “责任伦理”， 司

法责任制的改革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

由于司法与行政长期纠缠不清且行政权过

于强大， 一有风吹草动， 对司法的行政审

批与管制就以 “加强监督” 等名义旧态复

萌， 结果是： “权力走了， 但是责任留下

来了”。 还有一些绩效考核， 既不能体现司

法规律， 又可能使司法官疲于应付， 还可

能损害司法官尊荣。 这是一种 “简单化的

管理”。

从根本上讲， 法律职业选择， 仍与一

些较为宏观的问题相关。 如推进依法治国，

在司法中应当如何处理政治与法律的关系；

加强司法监督， 同时如何实现充分的司法

保障， 包括法官获得尊荣感和职业安全感

等等。 这些问题如不有效解决， 优秀法律

人离开体制， 选择较为自主性的 “进化路

线” 就难以避免。 由法律职业选择可以引

起我们对司法与社会治理某些基本问题的

反思， 却不宜在一篇书序中展开讨论。

王睿卿

社址 ： 上海市小木桥路 268 弄 1 号 (200032) 电话总机 ： 34160932 订阅热线 ： 11185 广告热线 ： 64177374 交通安全周刊电话 ： 28953353 零售价 ： 1.50 元 上报印 刷

本刊主笔： 王睿卿

Law Home Weekly

法苑

周刊

B1

房产公司为搞营销
“攀附”杭州亚运会
法院：构成侵害特殊标志专有权及不正当竞争，赔偿亚组委90万元

日前，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一起涉亚运会侵害特

殊标志专有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 萧山

区法院院长何敏担任审判长。 庭审全程直

播， 截至发稿时已有近 1.9 万人次通过直播

端收看此次庭审。

与一般知识产权案件不同的是， 该案原

告为 2022年第 19届亚运会组委会 （以下简

称亚组委）。 亚组委作为亚运会的管理和组

织者， 于 2016年 3 月 28 日正式成立， 开展

相关赛事筹备、 组织工作。 为保护亚运会相

关标志合法权益， 亚组委根据 《特殊标志管

理条例》 的规定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对

“杭州亚运会” “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

等 12 件特殊标志的登记申请， 于 2020 年 4

月 17日被予以核准。

庭审中， 亚组委诉称，2021 年 3 月 17

日，工作人员在百度网站搜索“杭州亚运会”

时发现，第一条搜索结果为“杭州亚运会 _ 旁

山水时代丨与全国第三座 SKP 面对面 _ 热

席……”， 其内容系杭州龙都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龙都公司）开发楼盘“山水时代”的

营销页面。经调查，该营销信息由杭州百房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房公司）发布。

2020 年 4 月， 龙都公司也曾发布类似

营销广告， 事后向亚组委出具过承诺书， 保

证不会再发生此类情况。 亚组委认为， 龙都

公司本次侵权行为具有主观恶意， 百房公司

作为共同侵权人应承担连带责任。 故亚组委

起诉要求判令龙都公司、 百房公司共同赔偿

经济损失含合理费用共计 150万元。

龙都公司辩称， 案涉广告不构成对特殊

标志的侵害。 即便存在侵害事实， 按照龙都

公司与百房公司的合同， 也应由百房公司承

担侵权责任。

百房公司辩称， 被诉侵权词条“杭州亚

运会” 仅为楼盘所处地理位置描述， 不构成

对特殊标志的侵害， 且广告投放系根据龙都

公司要求并经由网络服务提供商审核， 百房

公司已尽审查义务。

法院审理后认为， 特殊标志是指经国务

院批准举办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文化、 体

育、 科学研究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所使用

的， 由文字、 图形组成的名称及缩写、 会

徽、 吉祥物等标志。 “杭州亚运会” 已经被

亚组委提交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登记， 并据

此取得特殊标志专有权。 龙都公司未经亚组

委许可， 擅自在其发布的互联网广告中将

“杭州亚运会” 设置为搜索关键词， 其行为

已构成对亚组委特殊标志专有权的侵害； 将

搜索“杭州亚运会” 关键词的公众引流至其

房产广告链接， 该行为客观上使得相关公众

误认为龙都公司所开发房产与“杭州亚运

会” 存在关联， 构成不正当竞争。

龙都公司作为广告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存

在重复侵权， 其作为房产开发公司， 有理由

相信广告产生的推动效应较为明显， 其侵权

时间较短、 链接点击次数较少， 但系经亚组

委交涉后停止侵权。 百房公司作为专业广告

公司， 未尽合理审查义务， 致使龙都公司发

布的广告侵害亚组委的民事权利， 依法应承

担相应责任。

综上， 法院判决龙都公司赔偿亚组委损

失含合理费用共计 90 万元； 百房公司在 60

万元范围内负连带责任。 （来源： 人民网）

以相亲之名行骗

九人分别获刑

诈骗团伙成员分别扮演女方、 介绍人等角色， 用“相亲

结婚” 之名行诈骗之实， 通过多种手段骗取信任， 敛取财

物。 近日，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多人诈骗案， 分

别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代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 并处罚

金 5 万元； 被告人李某某等 3 人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

并处 2 万至 1.5 万罚金； 其余 5 名被告人被分别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至八个月不等的刑期， 并处罚金。

在 2018年 3月到 2020 年 4 月期间， 被告人代某某、 李

某某等 9 人与他人 （另案处理） 相互共谋， 假借相亲之名，

相互分工协作， 刻意隐瞒真实身份， 虚构代某某等人的婚姻

状况， 主动为他人介绍相亲或与他人相亲， 在与被害人确认

恋爱关系后， 便以索要见面礼、 购买首饰、 谢媒钱、 车费等

为借口实施诈骗， 周某某、 刘某某等 20 多名被害人被骗取

财物 28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代某某等 9人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伙同他人， 采取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

财物。 其中， 被告人代某某、 李某某等 4 人诈骗数额巨大，

被告人柳某等 5 人诈骗数额较大， 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

根据 9名被告人犯罪事实、 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 法院遂依

法作出上诉判决。

二手车交易签订协议未过户

车辆违章责任谁承担

日前， 湖南省岳阳市屈原管理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买卖

合同纠纷案件。

2012 年 4 月， 郑某某与谢某某签订 《旧车购车协议》，

郑某某将自己的机动车以 6000 元出售给谢某某。 协议约定

自 2012 年 4 月 8 日起该车的所有责任， 于当日转移给谢某

某， 谢某某应于十日内办理过户手续。 双方还就上述协议在

汨罗市公证处办理了公证。 协议签订当日谢某某付清了车

款， 郑某某交付了车辆， 但之后谢某某并未办理更名过户手

续。 谢某某驾驶该车辆时未按交规行驶， 产生许多交通违章

记录， 但其一直未予处理， 而此车辆尚登记在郑某某名下，

对郑某某的生活带来很大的麻烦。 故此， 郑某某诉至法院要

求谢某某缴纳车辆违章的罚款。

法院认为， 《旧车购车协议》 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

表示， 合法有效， 涉案车辆已于 2012 年 4 月 8 日交付， 按

照物权法的规定， 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 自交付时发生效

力， 该车辆的所有权已于交付之日由谢某某取得， 此后发生

的电子违章理应由谢某某负责。 故该院确认郑某某与谢某某

于 2012 年 4 月 8 日签订的 《旧车购车协议》 合法有效； 限

谢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 15 日内消除从郑某某处购买的机动

车自 2012年 4月 8日起至今的违章记录并缴纳相应罚款。

拒不返还房屋还辱骂法官

老赖道歉并写检讨书

“我对我的不当言行表示非常抱歉……” 近日， 在某

物权保护纠纷案件执行过程中对法官出言不逊的唐某来到

四川省珙县人民法院， 为其在电话中辱骂执行干警之事向

执行法官当面道歉。

唐某是一起物权保护纠纷案件的被告人， 该起案件因

唐某未按生效法律文书履行房屋返还义务而进入执行程

序。在执行法官与其电话沟通中，唐某情绪激动，满口脏话，

对执行法官进行侮辱谩骂，其行为严重挑衅司法尊严，藐视

司法权威，珙县人民法院依法对唐某做出处罚决定。

处罚决定做出后， 唐某主动到法院对其行为进行赔礼

道歉， 表示真心悔过。 执行法官告诉唐某， 人民法院的生

效判决、 裁定具有强制法律执行力， 是司法权威的体现，

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而且侮辱谩骂执行干警， 是严重

妨碍执行的违法行为， 应受法律的严惩。 唐某表示真心悔

过， 并愿意履行房屋返还义务， 希望得到执行法官谅解。

当天， 唐某立即联系搬家人员将其个人物品搬离， 并

将房屋返还所有权人。 随后返回法院向执行法官道歉， 并

写下检讨书， 请求法官谅解。 执行法官看到唐某的态度诚

恳， 考虑其在外打工生活不易， 接受了唐某的道歉和悔

过， 遂决定暂不追究唐某法律责任。 王睿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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